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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八 



 

壹、 計畫概要 

一、計畫緣起：依據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110年8月5日海保

綜字第11000079854號函暨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111年

「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知辦理。 

 二、計畫年期： 111年 

三、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協辦單位： 

五、總計畫經費：1,000,000 元 

六、經費來源： 

(一) 中央款：600,000 元 

(二) 地方配合款：400,000 元 

(三) 其他： 

 

七、計畫目標： 

1.加強宣導生態保育相關法規如野生動物保育法、濕地保育

法等，使民眾不致誤觸法令，並遏止海洋生物之濫捕濫殺。 

2.加強保育觀念解說及宣導，增加民眾對海洋保育之認識。 

3.生態保育教學推廣計畫，規劃師生至香山濕地生態園區進

行校外教學。 

4.與各級學校、在地社區、保育團體合作，辦理各項宣導活

動，推廣保育觀念、法規知識等，進而提昇保育工作績效。 

 

 

 

 



 

八、計畫內容概述： 

1.雇用 1 名臨時人員，專責香山濕地生態園區海洋生態保育宣

導、解說、教案等工作規劃及執行。 

2.辦理香山濕地生態園區戶外教學活動。 

3.配合各級學校及本府大型活動辦理各種保育宣導活動。 

 

貳、 重點工作項目 

一、 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元) 概述 

1. 香山濕地生態園區海

洋生態保育解說、宣導

等工作規劃與執行 

560 規劃並安排志工於香山濕地生態園

區實施保育宣導及生態解說，以達

保育觀念推廣成效。 

2. 海洋保育宣傳活動 98 辦理濕地生態保育教育宣導活動。 

3. 戶外教學活動-愛護

海洋微旅行 

342 辦理中小學校海洋保育校外教學活

動，透過淨灘、生態導覽等活動，

宣導海洋保育觀念，規劃辦理34場

次。 

 

參、 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 重要成果說明 

1.雇用計畫人員1名，辦理海洋生態保育宣導、解說、教案等

工作規劃及執行。 

2.安排志工於香山濕地生態園區實施海洋保育宣導及生態解

說，本年度累計保育政策宣導7,047人次、生態解說9,745人

次。 

3.辦理中小學校海洋保育校外教學活動，並聘請專業生態講

師帶領解說，宣導海洋保育重要觀念與知識，共辦理33場

次，963人次參加。 

 



 

 

 
成果目標

與效益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或新增) 

成果 

(值) 

 

說明 

可量化效益 生態園區解說、宣導人次 16792 保育宣導7,047人次 

生態解說9,745人次 

海洋保育活動辦理 
300人次 

 

中、小學保育教育推廣人次 963人次  

   

   

不可量化效益 新竹市為海岸城市，善用全新建置香山濕地生態園區之軟硬體設備

及生態資源，搭配海洋保育宣導、解說、教案等規劃，加強普及海

洋生態環境教育。 

 (二) 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1.安排志工於香山濕地生態園區提供海洋生態保育宣導及解說生

態環境與生物習性，增進民眾保育觀念，遏止海洋生物之濫捕

濫殺，提升民眾對海洋保育之認識。 

2.規劃師生至本市香山濕地進行校外教學活動，藉由親身體驗淨

灘及潮間帶探索海洋生物，了解海洋生態及保育的必要性與遭

遇的問題，從小培養海洋保育、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等觀念。 

3.香山濕地擁有豐富海洋資源吸引候鳥到訪，配合候鳥遷徙辦理

水鳥季生態教育宣導活動，搭配導覽及相關闖關活動吸引民眾

參與，推廣海洋保育與生態教育，提昇民眾保育意識。 

 

肆、 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計劃期間適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因配合防疫措施而須暫停辦理

相關活動，於疫情趨緩後積極加速辦理，並因應疫情調整活動內

容、參與人次及地點。 
 

 

 

 

 

 

 

 



 

伍、 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1. 持續宣導生態保育相關法規，如野生動物保育法、濕地保育法

等，使民眾不致誤觸法令，防止海洋生物之濫捕濫殺。 

2. 持續辦理生態保育教學推廣，規劃師生至香山濕地生態園區進

行校外教學活動，藉由專業講師帶領認識海洋保育知識。 

3. 辦理海洋保育宣導活動，增進民眾保育觀念、法規知識等，進

而提升保育成效。 

 

 

 

 

 

 

 

 

 

 

 

 

 

 

 

 

 

 

 

 

 

 

 

 

 
 

 



 

填報單位：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單位主管：許智堡 處長                       

 

 填報人及連絡電話：王嘉偉 03-5216121#480                      

 

 填表日期：111年 12月 9日 

 

＊備註：執行機關可視需要增加項目 

 

 

 

 

 

 

 

 

 

 

 

 

 

 

 

 



 

附件 1 可提供本署運用之相關圖片或照片，並提供授權使用書 

請提供至少 4 張供本署宣傳運用，圖像需清晰，另電子圖檔需 2MB 以上， 

並以單獨電子檔方式提供。 

(照片圖檔如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M3ZJObfg6_Ksw-

NSyRoFjLefcRYIt4D?usp=share_link) 

 

 

 
 

(照片1)志工濕地生態解說 (照片2)生態館濕地生態介紹 
 

 

 

 

 
(照片3)保育類小燕鷗於香山濕地築巢 (照片4)志工於小燕鷗繁殖區宣導保育政策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M3ZJObfg6_Ksw-NSyRoFjLefcRYIt4D?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M3ZJObfg6_Ksw-NSyRoFjLefcRYIt4D?usp=share_link


 

  
(照片5)愛護海洋小旅行淨灘活動 (照片6)愛護海洋小旅行生態解說宣導 

 

 

 
(照片7)秋水鳥季生態保育宣導活動 (照片8)秋水鳥季濕地海洋資源介紹 

  

  

 

 

 

 

 

 

 

 

 

 



 

 

攝 影 著 作 授 權 使 用 書 

 

 
本府無償授權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得以上映、播送、口

述、傳輸、展示、散布、印刷等公開方式，重製本府「111年度新竹

市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計畫」攝影著作8幅如附，並得為製作相關宣

傳品之使用。 

 

 

 

 

 

 

 

受委託(補助)單位：新竹市政府 （簽章） 

 

授 權 人：代理市長 陳章賢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9 日



 

 


